
 

155 

 

附表二 

            期間林務局所屬各機關固定派出辦公場所 

留守人員撤離情形彙整表 

機關 撤離場所 撤至地點 人數 撤離依據 
各固定派出辦公場所辦理撤離數量統計 

工作站 分站
(說明三)

 
山莊、收費站 

車站
(說明四)

 備註 

羅東處          

新竹處          

東勢處          

南投處          

嘉義處          

屏東處          

臺東處          

花蓮處          

林鐵處          

合計          

機關首長:                                            填表人員: 

                         彙整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填表說明: 

一、請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屬各機關固定派出辦公場所天然災害期間留守人員撤離要點」第 2 點確實查填撤離依據。 

二、 辦理撤離機關之天然災害期間緊急應變小組應於接獲該機關人員撤離通報後，請至「國有林防災應變及堰塞湖監測系統」填報本表，並

通知本局天然災害期間緊急應變小組，電話：（02）2356-7034、傳真：（02）2397-7612；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長。 

三、包含駐在所、分站、護管所、管制站。 

四、包含車站、車庫、監工區。 


